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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药品监督管理）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1〕

264号）和《关于下达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

监督管理-药品监督管理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6号）文件，

下达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-药品监督管理专项资金 1041.15 万元，

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。

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资金-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资金

268万元主要用于本辖区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监管能力建设

和监管设施设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。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

资金250.84万元，用于韶关市完成省转移地市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

妆品抽检任务。省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99.31万元，用于

韶关市按照药品稽查工作要点完成案件查办相关任务及完成药品稽

查执法抽检工作。。省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 73 万元主要是保障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药品监管干部能力培训。

韶关市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320万元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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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药品监管能力及医药创新建设，提升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能

力。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购置30万元直接拨付南雄市局，该资金

由局办公室统一组织安排资金使用进度，用于购买3辆电动执法执

勤车辆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（1）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资金-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

资金绩效目标：1.按照《全国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检查基本装备

配备指导标准》，按照轻重缓急，继续推进市、县级监管队伍装备

配备标准化，2022年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类装备配备率达到75%，

药品执法检查取证工具类装备数量有所提升，满足监管工作需要。2.

促进我市药品检验机构保持必要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完好并适当提升

自动化水平，保持常规检验能力并适度增强服务监管和产业能力，

2022 年保持地市级必选药品常规检验检测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达

100%，韶关市药品和化妆品常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100%。

（2）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绩效目标：完成2022年

省药品抽检600批次、医疗器械抽样26批次、化妆品抽检70批次

专项抽检工作。

（3）省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绩效目标：1、按照2022

年广东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工作及稽查工作要点组织实施，

市局和各县区大要案的查办率达到 100%，涉刑案件移送率达到

100%。进一步各县区提高查办案件质量，多办大案要案、优秀案件。

2、按时按质量完成本市40批药品、30批化妆品稽查执法抽检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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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。

（4）省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绩效目标：通过组织开展脱产培

训，进一步提升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药品监管干部专业能力水平，着

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、专业化的药品监管干部队伍。1.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药品及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1天以上脱产培训超过 155

人次（如1人参加3天脱产培训可算3人次）。 2.各县（市、区）

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及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1天以上脱产培训超

过124人次（如1人参加3天脱产培训可算3人次）。 3.确保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“两品一械”药品监管在职干部参加

培训率不低于70%。

（5）韶关市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绩效

目标：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建设，以推动韶关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，

提高监管服务水平，全面提升韶关药品综合检验检测业务能力为目

标，制定年度设备购置计划，按计划完成设备购置和扩项等工作，

使地市级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常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100%，地

市级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常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100%。

（6）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购置资金绩效目标：基层药品执法

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，装备工作满足监管工作基本需要，药品执法

检查效能进一步提高。

二、项目管理情况

（一）资金管理

1.资金支付。项目资金总投入情况(安排省本级和市县资金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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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)；资金使用情况，预算执行率，资金未支出的主要原因分析。

2022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（药品监督管理）转移市县资

金共1,041.15 万元，总支出1008.31 万元，支出进度96.85%，慢

于序时进度3.15个百分点。其中：市县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

置资金268万元，支出 258.14 万元，支出进度96.32%，业务主管

科室为办公室；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250.84万元，支出241.77

万元，支出进度96.38%，业务主管科室为执法二科；稽查执法及综

合监管资金99.31万元，支出97.47万元，支出进度98.15%，业务

主管科室为执法二科；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73万元，支出60.95

万元，支出进度83.49%，业务主管科室为人事科；韶关市促进生物

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320万元，支出319.98万元，

支出进度99.99%，资金责任单位为食药检所；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

备购置资金30万元，支出30万元，支出进度100%，资金责任单位

为南雄局。从支出进度情况来看，市局，浈江、曲江、乐昌、仁化、

始兴、翁源、新丰、乳源县（市、区）局完成序时进度，市食药检

所，南雄、武江县（市、区）局慢于序时进度。

资金未支出的主要原因分析：

（1）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资金-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资

金主要原因为：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相关设备购置支付申请已于2022

年 12月提交数字财政平台，因2022年度韶关市财政资金紧张，未

能在当年度形成实际支出。武江区局主要原因为：2022年，武江局

根据市财政局下达的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资金情况，拟定



— 6 —

采购计划并积极开展采购，及时将相关设备购置报账资料提交数字

财政平台，由于区财政局自身原因一直未能完成资金支付。

（2）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主要原因为：市食药检所、

武江区局、南雄市局将项目资金报账材料在财政系统提交了申请，

但因财政资金不足无法按时支付项目资金，导致年底支出进度达

不到 100%。

（3）省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主要原因为：市食药检所南

雄市局已于2022年 12月提交数字财政平台，因2022年度韶关市财

政资金紧张，未能在当年度形成实际支出。

（4）省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主要原因为：部分单位已于 2022

年 12 月将项目资金报账材料在财政系统提交了申请，但因财政

资金不足无法按时支付项目资金，导致年底支出进度达不到

100%。

（5）韶关市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主

要原因为：2022 年度韶关市财政资金紧张，未能在当年度形成实

际支出。2023 年 2 月该笔资金结转到位，当月已支出完毕，无结

余。

2.支出规范性。主要包括预算执行规范性、事项支出的合规性、

会计核算规范性等方面的情况。

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

场监督管理-药品监督管理）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粤财社〔2019〕148

号）、《相关文件要求实施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,按照该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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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达指标时的要求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范围,确保专款专用。费用标

准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不存在挤占、挪用的情况等。

（二）事项管理

1.实施程序。项目是否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（1）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资金-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

资金实行预算管理及项目负责人制度，规定使用部门对标《全国

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检查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》，制订项目

经费使用计划，所有项目按计划实施，项目实施遵循有关项目管

理制度。

（2）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金按上级下达工作计划

任务合理分配至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食药检所及十个县（市、区）

局，规定使用部门必须制订经费使用计划，所有项目按计划实施，

项目实施遵循有关项目管理制度。

（3）省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 2022 年，韶关市“两

品一械”大要案 1 宗，查办 1 宗，大要案查办率 100%；涉邢案件

15 宗，移送公安 15 宗，涉邢案件移送率 100%。韶关市局加强对

县（市、区）局执法办案人员的培训，并开展案件现场评查和研

讨，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，完成大要案查办

率 100%、涉邢案件移送率 100%的绩效目标。

（4）省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根据《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地方队伍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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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韶关市市场监管系统 2022 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》要求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制定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地方队

伍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。2022 年地方队伍能力建设以提升药

品及相关监管干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主，采用专题讲座和现

场教学方式开展培训。项目严格按规定程序实施，项目开展和经

费使用计划报局领导逐级审批，全部用于举办两品一械监管干部

能力提升培训班，培训方案经局党组（局务会）会议通过后办班。

形成领导重视、系统联动、衔接紧密、齐抓共管，共同促进项目

预算执行、专款专用的良好格局。

（5）韶关市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2022

年 2 月省药品监管局下达的 320 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到位，2022 年 2 月采购计划上报省药监局后，组织开展政府公开

招投标，2022 年 3 月 31 日挂网公开招标，2022 年 4 月 22 日确

定中标单位，2022 年 4 月 28 日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条款预付 60%

采购款；2022 年 9 月 28 日所有设备到位，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设

备尾款 40%。

（6）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购置资金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

进行采购，资金支出均严格按程序支出。

2.管理情况。是否建立有效管理机制，且执行情况良好；对

本地区项目实施进行监督管理的情况。

专项资金专款专用，支出范围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

定，费用标准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不存在挤占、挪用的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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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委托抽检协议、对承检单位进行督导检查，定期收集抽检数

据和风险分析报告、对抽检工作进行竣工验收等。专项资金能达

到绩效目标要求，未发现与既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，项目完成后

组织验收通过，实施进行监督管理，执行情况良好。

三、项目绩效目标（指标）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对照项目预算申报绩效目标，分析目标总体完成情况，项目自

评得分情况。

2022年，2022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

-药品监督管理）完成了所有绩效目标，项目实施情况已达到了规

划的预期效果，绩效自评得分：97.62 分。

（二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根据绩效指标预期指标值和实际完成指标值对比情况，逐项分

析各项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完成省药监局下发我市药品抽检

600 批次、药包材抽样（批次）6 批次、医疗器械抽样 26 批次、

化妆品抽检 70 批次任务，任务完成率为 100%。市食品药品检验

所按照工作计划完成 2台套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采购和检验检测

资质认定，化妆品卫生安全性常规检验参数增至 461项，药品常

规检验参数增至 147项，药品、化妆品设备种类达到 128 种。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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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市局已完成3辆电动执法执勤车的购置，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

购置数量（台/套）任务完成率为100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完成广东省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

国家基本药物制剂品种抽检覆盖率为 100%。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常

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 100%。化妆品常规检项能力参数覆盖率

100%。粤东西北地区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类装备配备率 75%。

韶关市基层药品执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 84.42%。执法装备验收合

格率达 100%。

2022 年，市局药品及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培

训 312 人次，县（市、区）局药品及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

以上脱产培训 157 人次。市、县两级从事药品及相关监管的在职

干部人均脱产培训 59.13 学时，从事药品及相关监管的在职干部

参加培训率达 98.91%。

2022 年，韶关市涉邢案件 15 宗，移送公安 15 宗，涉刑案件

移送率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

执法装备和检验设备采购完成时间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

完成购置任务；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抽检工作均在2022 年 12

月 31 日前完成，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检验报告及时送达率

100%，有效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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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按时完成省药监局交办的 600 批次药品、26 批次医

疗器械、70 批次化妆品抽检任务。药品抽样资金预算 1400 元/

批次，检验资金 2000 元/批次；医疗器械抽样资金预算 500 元/

批次；化妆品抽样资金预算 1000 元/批次，检验资金 1500 元/批

次实际支出没有超过预算。

南雄市局 3 辆电动车购置资金总额 35.4 万元，超预算 5.4

万元。完成率 118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社会效益。

2022 年，韶关市完成药品抽检 600 批次，不合格 0 批次，合

格率 100%；医疗器械抽样 26 批次，不合格 1 批次，合格率 96.15%；

化妆品抽检 70 批次，不合格 0 批次，合格率 100%。不合格医疗

器械依法开展核查处置，抽检不合格产品查处率 100%。通过药械

化监督抽检，及时发现、降低、消除不合格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

导致的安全风险。韶关市局按要求查办“两品一械”大要案1宗，

大要案查办率100%。

南雄市局完成 3 辆电动执法执勤车的购置，药品执法检查工

作效能进一步提高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

对标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，通过补齐仪器设备配

置短板，具备满足检验检测监管和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具备的基本

检验设备，有效提升药品执法基本装备配置、检验检测设备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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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。通过配置药品执法基本装备,为辖区药品监管工作的开展

提供可持续保障。，对将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打造成在全省有

突出特色和作用的重点实验室，粤北地区综合检验检测基地奠定

了基础。

通过组织开展脱产培训，全市药品及相关监管干部专业能力

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，监管人员严查两品一械生产流通环节突

出问题，并结合日常检查,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依法处理，

维护我市两品一械营商环境，提高了两品一械安全水平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四、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效

概括项目实施后取得的主要成效。

（1）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资金-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

资金：2022 年韶关市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对标《全国药品监督管

理系统执法检查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》，按期完成基层药品执

法基本装备购置任务及年度绩效指标。完善“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化妆品”执法基础设施配备，加强药品执法经费保障，提高执法

装备配备率，提升执法办案方便性以及专业性，为“药品、医疗

器械、化妆品”执法办案提供完备的外部环境，提升执法效率，

辖区内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业健康发展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

序，满足我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的需求，保障我市药品医疗

器械化妆品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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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：2022 年韶关市完成药

品抽检 600 批次、医疗器械抽样 26 批次、化妆品抽检 70 批次，

合格率均为 100%。通过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工作，有效的保

障了我市辖区内药械化质量安全，规范了药械化经营秩序，药械

化安全责任体系得到有效落实，安全水平持续提高，提升了人民

群众对药械化监管工作的满意度，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，项目成

效显著。

（3）省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：2022 年，我市立案查

处“两品一械”违法案件 580 宗，罚没合计 463.04 万元。查办

“两品一械”大要案 1 宗，大要案查办率达 100%。查办涉邢案件

15 宗，移送公安 15 宗，涉邢案件移送率 100%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

规范了我市“两品一械”经营行为，“两品一械”安全责任体系

得到有效落实，安全水平持续提高，辖区全年未发生较大“两品

一械”安全事故。

（4）省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：通过使用项目资金组织开展

两品一械相关培训，进一步提升了全市药品及相关监管干部专业

能力水平，有效的保障了辖区内两品一械安全，两品一械安全责

任体系得到有效落实，安全水平持续提高。

（5）韶关市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检验检测能力建设资金：

对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任务清单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

通过仪器设备的采购，提升了我市检验所的能力建设，增强科研

创新能力，保质保量的完成日常监管任务。2022 年完成药品省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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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抽检 600 批次，指定品种评价性抽检 27 批次，全部合格，

市应急（执法）抽检 40 批次；化妆品省监督抽检完成 70 批次，

全部合格，化妆品应急执法抽检 32 批次。完成药包材抽样 6 批

次，生物制品批签发 63 批次（56 批人血白蛋白、7 批人免疫球

蛋白）。

2022 年通过资质认定评审新增药品化妆品检验资质 60 项，

药品化妆品常规检项能力参数稳步上升，提升了我市检验所的检

验检测能力。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特长，利用韶关良好的生态资源，

结合我市吴茱萸、淫羊藿、九节茶等特色中药材，协助企业制定、

提高南岭地区药材资源品质控制标准 7 个，帮助解决企业检验检

测能力不足等问题。加强与韶关学院、华工检测院（韶关）和韶

关市韶乐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合作，构建生物

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，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。

检验能力的提升充分激发了检验检测人员科技创新热情，

2022 年我所共成功申报四项科技创新项目，其中《检测两类餐具

残留表面活性剂的适配体荧光传感器研发》被省市场监管局列入

2022 年度科技项目，《广东省瑶药质量评价与应用科技创新团队》

被省药品监管局列入 2022 年度科技创新项目，《中成药微生物

污染状况研究》、《多种降糖类中药复方制剂中黄芪的质量评价》

被列为 2022 年度韶关市社会发展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项目。

这些项目使得我所更有重点性地服务食品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，



— 15 —

助力中药材化妆品企业发展，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。

（6）药品执法检查基本装备购置资金：完善“两品一械”执

法基础设施配备，加强药品执法经费保障，提高执法装备配备率，

提升执法办案方便性以及专业性，为“两品一械”执法办案提供

完备的外部环境，提升执法效率，辖区内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

业健康发展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，满足我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

执法的需要。

五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包括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未完成或超过指标值较多（完成率高

于 150%）的原因逐条分析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政策执行或项目实

施中存在的问题、原因分析和改进措施。

（1）资金支出进度略慢。年初制定好资金使用计划，由于

疫情的影响，导致上半年的支出进度无法达到年度时序进度。部

分单位将项目资金报账材料提交至财政局，因财政资金不足无法

按时支付项目资金，导致支出进度低于时序进度。下一步，我们

将进一步明确绩效项目落实措施、建立健全层层落实的责任体

系、监督问责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。加强项目管理，明确项目责

任分工，按照“谁实施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项目实施主体责

任，安排资金管理与任务管理专人对接，细化资金与任务匹配性。

完善资金计划，做好支出方案，将工作提前，尽早提交支出计划，

避免因地方财政困难造成资金结转，切实推进工作落实，提高项

目资金使用进度和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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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标粤食药监办科〔2017〕362 号文件要求，针对仪器

设备和检验能力的要求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高度重视，做了相应

的部署，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部分建设标准要求的必备仪器在实

际工作中有类似的已满足检验需求，部分必备仪器对应检验资质

不是市级要求的，使用率低，建议结合单位实际进行购置仪器设

备。

（3）3 辆电动执法执勤车购置资金总额 35.4 万元，超预算

5.4 万元，成本指标完成率 118%，超出 18%。原因分析：由于电

瓶车价格难以控制在整数范围内。下一步将做好项目计划，控制

成本，避免超预算。


	



